
 

正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作为正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现依据《关于在上市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关

于子公司部分固定资产报废处置的议案》、《关于子公司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的议案》及《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发表如下意见： 

一、 关于子公司部分固定资产报废处置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鸿腾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腾源”）此次对

部分固定资产报废处置系公司为改善产品结构，战略上提升人造板生产竞争力，主动

调整布局人造板生产基地需对现有生产线进行搬迁改造所致，符合公司中期战略发展

规划和实际经营情况。鸿腾源对不可搬迁设备进行报废处置能够公允客观地反映公司

的资产价值和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该事项

符合公司相关规定，依据客观合理，程序合法合规。同意鸿腾源对部分固定资产进行

报废处置。 

二、 关于子公司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子公司成都正源荟置业有限公司为购买其所开发的“成都市双流区正源

国际荟产城融合项目”3#、4#地块上商品房的合格银行按揭贷款客户在合作银行的按

揭贷款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符合相关政策规定和房地产开发商业惯例，为

业务发展需要。本次担保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综上，我们同意该子公司为购房客户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

担保事项。 

三、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保证担保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正源禧悦酒店有限公司为满足经营及发展需要向银

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公司为支持子公司的业务发展而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保证担保，其经营决策及财务管理在公司可控范围内。本次担保行为不会对公

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综上，我们同意

本次担保事项。 

特此说明。 

  独立董事：谢思敏、吴联生、林忠治                                       

                                    正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2 日 

 


